石家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18年爱国卫生工作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    根据《石家庄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办法》，遵循“科学性、规范性、客观性和公正性”的原则，我委对2018年爱国卫生工作项目实施了绩效评价，现报告如下: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（一）项目概况
    1.项目实施单位及项目立项等基本情况

    项目实施单位：石家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项目立项情况：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是一项社会效益较高的群众性活动，组织开展卫生创建、除四害以及健康城市、健康村镇创建活动是其重要工作内容。为进一步提高社会大众健康意识，养成健康生活方式，改善提升生活环境质量，提升广大群众参与的意识和积极性，设立了爱国卫生工作项目。

    2.项目主要实施内容和范围

  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宣传、培训、督导评估，省级卫生城镇、村督导评估，爱国卫生月宣传活动。组织全市开展除四害活动，控制四害孳生和密度。组织开展健康城市、健康村镇创建活动。

3.项目资金投入情况（资金数量、资金结构、资金来源渠道等）

2018年爱国卫生工作专项经费计划371万元，实际到位371万。其中，卫生城市创建210万元，病媒生物防制138万元，健康城市创建23万元。
（二）项目预期绩效目标
1.国家卫生城市标准：2019年群众卫生状况满意率≥90%；
2.鼠、蚊、蝇、蟑类密度控制水平不低于国标（GB/T 27770-2011、GB/T27771-2011、GB/T 27772-2011、GB/T 27773-2011）规定的C级要求；
3.2020年群众健康素养水平达到20%。

（三）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定情况
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由4个一级指标、6个二级指标和17个三级指标构成，设定项目满分为100分，具体见附件。通过样本因素分析法、专家评议法和比较法等评价，得出综合评价得分和等级。绩效评价分为四个等级，即：分值≥90为优，80≤分值＜90为良，60≤分值＜80为合格，分值＜60分不合格。

绩效评价方法和评价过程概述

根据该项目的具体情况采取了以下评价方法：一是收集查看资料法。对项目实施方案、资金管理办法、财务账簿等资料进行查看，收集相关的资料。二是抽样调查法。根据项目实施情况，抽取部分区、部门工作资料，随访部分群众、部分单位获得相关信息。三是访谈法。为了解项目实施情况，召集部分单位相关负责人进行座谈，就项目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等情况进行了解，并征求了相关意见和建议。四是数据分析法。通过核查样本的项目管理、财务核算、业务实施等各类佐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规性，判断专项资金管理的规范性、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成情况的客观性。

本次评价采取定量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，运用收集资料、抽样调查、对比分析、公众评判等方法开展评价工作；根据项目目标任务，设定绩效指标体系量化评分标准，依据评分结果衡量评价项目绩效的综合实现程度。

二、绩效指标执行及评价情况

（一）项目投入（满分14分，实际得分14）

1.资金计划评价情况（满分8分，实际得分8分）

爱国卫生工作项目为371万，2018年在列资金使用计划时，市卫生计生委召集有关区和相关人员进行座谈，对资金使用计划进行可行性研究和论证，并对可能的风险进行评估，经集体研讨后制定了2018年资金使用计划。资金计划制定的合理、合规，符合我市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，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实际。项目绩效目标与国家要求相符。

2.资金落实评价情况（满分6分，实际得分6分）

项目计划投入资金371万，实际到位资金371万，资金到位率100%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过程（满分18分，实际得分18分）

    1.业务管理评价情况（满分8分，实际得分8分）
项目严格按照计划执行，无违规、违纪情况。项目质量考核标准详细，资料规范。2018年我市启动了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，在创建宣传发动、病媒生物防制、健康社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。主要成绩：（一）积极推进卫生创建工作。2018年1月，召开了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动员大会,成立了高规格的创卫指挥部，制定了实施方案，明确了工作任务目标。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，规范各项工作开展。与各区、各部门签订了《目标责任书》，成立了10个创卫工作部，启动了“百日攻坚行动”，建立了“日巡查、周调度、旬督导、月排名、年奖惩”推进机制，录制了宣传片，开设了投诉电话，建立了创卫网站，创建了微信公众号，在媒体开设专题栏目，印发各种宣传材料，营造良好氛围。（二）大力开展爱国卫生月活动。及早对“爱国卫生月”活动进行部署，举行了“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百日攻坚行动暨第30个全国爱国卫生月”启动仪式，开展十项整治，确定“全民义务大扫除日”，每周开展一次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活动，很好地改善了城乡环境卫生面貌。（三）持续开展病媒生物防制。采取综合治理模式，制定了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和技术要求，具体指导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工作。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，增强了群众积极参与意识。组织全市开展统一的春秋季灭鼠、夏季灭蚊蝇、灭蟑活动，组织对“四害”孳生地进行了调查和清理，对市区室外公共场所和部位进行统一灭鼠、灭蚊蝇消杀工作，“四害”密度控制在了国家规定标准之内。（四）稳步推进“健康石家庄社区健康风采大赛”活动。印发了活动实施方案，通过社会发布、自主报名等方式，确定50个参赛社区。通过健康知识知晓、群众性健身活动、文体节目等形式展示社区的健康生活方式，展示居民的精气神，间接覆盖人群达百万。评选出了10个“年度健康优秀社区”和30个“年度健康达标社区”，评选出健康技能优秀队伍、健康风采优秀队伍、文体才艺优秀队伍各5支，评选出十佳健康指导员和十佳体育指导员奖项，提升了群众健康素养水平。
    2.财务管理评价情况（满分10分，实际得分10分）

财务管理制度健全,资金的拨付、使用、专项核算以及资金使用合规性等财务管理工作规范，无挤占、挪用情况。

（三）项目产出评价情况（满分20分，实际得分20分）
2018年，100%完成项目计划任务，且全部及时完成，质量符合要求，成本与计划相符，无浪费和结余。具体产出：群众对创卫知晓率、对卫生状况满意率、健康素养水平得到极大提升，鼠、蚊、蝇、蟑通过省级单项评估，密度控制水平控制在国标规定的C级范围内。

（四）项目效果评价情况（满分48分，实际得分48分）
2018年，各项绩效目标达到或预计可达到要求。具体如下：

1.群众卫生状况满意率逐步提升，待2019年上半年实施调查，预计可完成指标；
2.鼠、蚊、蝇、蟑类密度控制水平经省爱卫办组织专家评估，认定我市密度控制水平不低于国标（GB/T 27770-2011、GB/T27771-2011、GB/T 27772-2011、GB/T 27773-2011）规定的C级要求；
3.群众健康素养水平待2019年下半年组织实施调查，预计可达到20%。

四、项目综合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

根据项目执行情况和项目绩效情况，2018年爱国卫生工作项目总得分100分，自评为优秀等级。

五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建议
（一）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：在卫生创建工作方面，我市创卫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，但是与其他省会城市相比、与先进地区相比、与群众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。一是城区管理精细化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，还存在死角死面和管理盲区。二是农贸市场（便民市场）管理还不规范，个别基础设施、卫生状况等达不到标准要求。三是部分城中村、老旧居住区卫生基础设施还不足，管理落后，十乱现象时有存在。四是食品安全和重点公共场所监管力度不够，部分存在证照不全、洗消和“三防”措施不落实、卫生差等问题。在病媒生物防制与健康创建活动方面，仍需大力加强，存在着：一是经费投入相对少，部分单位防治设施和措施落实不好，个别行业密度较高；二是健康教育投入不足，方式方法需要进一步创新。

（二）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

 1.全力推进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。一是建立“条、块、面”结合的无缝隙、全覆盖网格。督导各区、各部门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制（面），确保形成层层有压力、人人有责任的工作格局。二是强化宣传氛围，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，提升全市人民对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的知晓率、参与率、支持率和满意率。三是严格督导考评，多措并举，不断加大督查力度，强力推进全市创卫各项工作，提升省会城市的品质和形象。

2.实现创卫工作新突破。指导新乐市、高邑县做好国家卫生城市（县城）创建工作。指导赞皇县、行唐县创建省级卫生县城工作。积极开展国家、省级、市级卫生村镇创建活动。

3.切实做好病媒生物防制工作。加大资金投入，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“四害”防制工作，开展环境卫生治理和统一药物消杀，逐步加大室外公共环境增设灭鼠毒饵站、灭蚊蝇灯等设施建设力度；组织开展各级技术培训、技术指导、工作督导，尤其加大重点场所重点单位的监督和督导力度；做好密度监测和孳生地调查，消除孳生地，严格控制“四害”密度。

4.继续开展健康创建活动。紧密结合卫生城市创建工作，继续举办社区健康风采大赛活动；继续开展健康村镇创建工作，同时鼓励有条件的省级卫生城镇开展健康城镇创建工作，积极探索推进卫生创建向健康创建转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6月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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